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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经历了从英国创始到大陆法系移植的发展轨迹，两大法系对知识

产权立法体例有着不同的选择：英美法系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传统，不存在形式

意义上的民法即民法典。在立法体例上，诸如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历来是一

种独立的财产法制度。近代欧洲大陆国家是以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

的“范式”。无论是“法学阶梯体系”的《法国民法典》（1804 年），还是“学说

汇编体系”的《德国民法典》（1896 年），都是在罗马法编纂体系的基础上所作

出的法律构造。从立法的时间节点而言，法德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在他们民法典编

纂之前，即以单行法名义存在。这些法律不仅是独立存在的制定法，而且也是互

不相涉的单行法。 

现代民法典编纂是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

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自 20 世纪以来，大陆

法系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法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 90 年代兴起的第二次

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从民法典编纂体例来说，有以下几种： 

一是纳入式。即将知识产权法全部纳入民法典之中，使其与物权、债权、继

承权等平行，成为独立一编，其立法例为《俄罗斯民法典》。 

二是糅合式。即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无形物权，与一般物权进行整合，规定

在“所有权编”，其立法例为《蒙古民法典》。 



三是链接式。即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知识产权仍保

留有单独立法（专门法典或单行法），其立法例为 1942 年《意大利民法典》、2005

年《越南民法典》和 2003 年《乌克兰民法典》。 

现代民法典尝试编入知识产权法，表明民法典与社会发展同步，古而不老、

固而不封，体现了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胸怀和创新精神；同时，彰显知识产权的私

权本位，完整地构造了民事权利体系，使得民法典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 

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问题，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启动的民法典起

草。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1 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知识产权没有

成编，仅作出一个条款的原则性规定。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点”式链接，并不

能完全满足知识产权法的“入典”要求，有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分割之嫌。 

在民法典中设“知识产权编”，实现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民法典

对知识产权的接纳，满足了私权体系所具备的全面性和一致性要求。民法典应构

建一个含有有形财产权与无形财产权的完整财产权体系。从本土立法资源来看，

我国民法典不仅是对外来“范式”民法典模式的制度重现，还应是根植于本土社

会生活和法律文化的法律再造。1986 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

知识产权，集中而概括地描述了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并将其与其他财产权以及人

身权合为民事权利专章，这在当时被称为民事立法上的创举。考虑到立法例的传

承性，未来民法典应对知识产权作出独立单元安排。 

关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模式，可以认为：整体的纳入式是不成功的，



解构的糅合式是不可取的；惟有链接式，即采取民法典作原则性规定与特别法（单

行法或专门法典）作专门规定的二元立法体例，有可取之处。笔者主张采取“点、

面”相结合的链接模式，解决知识产权法的“入典”问题。所谓“点”的链接模

式，即在民法典“总则”的相关章节中对知识产权做出原则性规定。“点”的链

接模式在立法技术上难度较小，且能缓解由于知识产权特性而导致传统民法理论

对其产生的疏离感，有利于在不同意见的立法者之间达成妥协。所谓“面”的链

接模式，即在民法典中独立设置“知识产权编”。“面”的链接将知识产权与物权、

债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置于同等的位阶，最大程度地凸显出知识产权在私权制

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民法典的现代化、时代化的制度转型；同时，这种“面”

的链接不是知识产权法的平行移植，而是一般性规范的抽象和概括：首先应是从

诸如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各项知识产权制度中抽象出共同适用的规则，有

关权利的取得程序、变动程序、管理程序等特别规范不宜列入“知识产权编”；

同时，应着力描述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的不同之处以及相互关系，这些规范表

现的是私权性内容，其条款主要由“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内容－产生－利

用－限制－保护”等构成。“面”的链接模式无疑有立法技术的困难并会引起不

同意见的纷争，但在制度理性的选择过程中，其思想结果无疑会促进知识产权的

法律进步和法学繁荣，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权威确立机制。（“知识产权编”的“一

般规定”试拟条款，计 35 条，在此略。） 


